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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，每季集會一次，俾利建立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，凝聚共識。並已委請專家學者進行

「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研究」，考量前開重要指標因素，擬定建議之基本工資計算方式，供

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時參考使用。 

四、現行基本工資審議制度已客觀考量相關社經數據，可充分使勞雇團體表達意見，並已有前開研

究所建議之基本工資計算方式足資參考，尚無另定最低工資法之必要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昇就臺北港臨時化油品儲槽區應即規劃遷

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8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21） 

吳委員就臺北港臨時化油品儲槽區應即規劃遷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北港臨時油品儲運中心係依據商港法採合資興建方式招商設置，旨為促進國際商港發展、創

造八里地區就業機會、帶動產業經濟與地方繁榮，分別由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、淳品實業

股份有限公司及友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業者經營與管理，免租期均為 15 年，預計於

108 年至 110 年期滿得續租營運。 

二、依據「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（101~105 年）」， 臺北港臨時油品儲運中心將配

合建港期程，原係預定於 141 年 11 月遷移至第四期離岸物流倉儲區。考量地方民眾深切期盼

，且為減輕地方民眾對於化油儲槽安全疑慮，目前刻正辦理「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

計畫（106~110 年）」， 研議將臺北港臨時油品儲運中心提前於 120 年 2 月辦理遷移。 

三、另為確保港區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，臺北港臨時油品儲運中心營運前均通過環境評估，取得相

關建築、消防安檢等各項執照。在設施安檢部分，儲槽及管線每日由業者完成巡檢，由專業

廠商定期保養維護，另每季由業者辦理災防演練，每年本部航港局、臺灣港務公司、港務消

防隊、港務警察中隊、海巡署及環保署等單位舉辦海洋污染複合型災害緊急應變演習，航港

局及港務公司亦會不定期至現場巡查及督導，以確保儲槽及管線安全無虞。 

（五十二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儘速擴大農業保險項目，完備農業保

險機制，協助農民分散風險降低損失，安定農民收入等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9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23） 

王惠美委員就儘速擴大農業保險項目，完備農業保險機制，協助農民分散風險降低損失，安

定農民收入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灣因地理位置特殊，農作物種類多，地域及產期集中，風險分散不易，開辦農作物天然災害

保險確實有其困難。惟為輔導農民移轉農業經營風險，經本會積極推動，目前已規劃於本（

104）年開始試辦高接梨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，並研擬「農作物天然災害保險試辦補助要點」


